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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司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对现代财政与税收的理论概括。财政与税收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财政基本矛盾及其运行的基本规律上，包括财政与经济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财政收支辩证关系和收支平衡的规律，财政分配按比例发展规律，物质利益规律及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规律等。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税收的基本内容，学习财政与税收，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正确运用经济政策，对加快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二、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
1、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应试者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对财政与税收有一个总体的把握；牢固掌握财政与税收的基本概念，深刻理解财政与税收的基本理论，掌握财政与税收的基本原理和学科方法，了解财政与税收学科的发展前沿；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财政与税收的原理和方法分析现实财政与税收问题；学习掌握从财政与税收业务实践中探索一般规律和理论概括的思维方法，以此来达到培养社会人才的目标。

2、基本要求

（1）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应试者对财政与税收最主要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一个基本了解；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现实财政与税收实践进行基本分析和操作；

（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现象。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课程内容涉及到大量财政与经济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学习本课程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学习经济学、金融保险实务、公司理财等课程的学习，发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导言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主要是了解财政与税收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了解学习财政与税收学习的目的与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一般

识记：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公共提供

理解：政府再分配；财政与税收的理论发展

第二章  财政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财政、公共财政两大范畴的基本含义和内在本质，理解现代财政三大职能的含义、运行机制及相互联系；认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重点

识记：财政的概念及其要素

理解：财政的本质及属性；公共财政；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财政的收人分配职能；财政的稳定经济职能及其之间的关系

（二）次重点

理解：财政模式

第三章  财政支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财政支出的基本含义、分类方法和主要内容，了解财政支出变化的规律性，懂得财政支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的主要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重点

识记：政府采购制度；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税式支出

理解：政府采购的内容、作用、方式及程序；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与作用；税式支出的原则与形式

（二）次重点

理解：财政补贴性质与特征

（三）一般

识记：财政支出及财政支出的分类

理解：财政支出的意义、原则；财政支出规模的度量、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国防支出、行政及文教科卫支出
应用：财政支出效率的经济分析

第四章   财政收入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财政收入的概念、形式及其常用分类方法，了解财政收入在政府活动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重点

识记：财政收入的形式

理解：公债的发行与偿还

（二）一般

识记：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分类；公债、外债；公债与外债的管理

理解：公有财产收入、公有企业收入、行政事业收入

第五章  政府预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政府预算的概念、政府预算的构成，以及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了解政府预算操作的全过程；认识分税分级财政预算体制的含义和我国预算管理体制变革的总趋势。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重点

识记：政府预算的概念、功能、分类；分税制

（二）次重点

理解：影响政府预算收支划分的因素与划分的原则

（三）一般

理解：政府预算的原则；政府预算的组织形式；政府预算的编制程序

应用：我国实行分税分级预算体制的必然

第六章  税收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税收基本原理、税收负担理论和税收制度的基本构成，了解我国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的变革趋势。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重点

识记：税收主体、税收客体、税基、税源、税目、税率、税收加成、附加和减免

理解：税收的形式特征

（二）次重点

识记：税负转嫁

理解：效率原则、公平原则

（三）一般

理解：税收的本质；税收负担的分类；税负转嫁的方式

第七章  商品税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等商品税的主要税种。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重点

识记：商品税；商品税的类型

理解：我国的增值税制度

（二）次重点

理解：增值税的特点与类型；我国的消费税制度；我国的营业税制度；我国的关税制度

（三）一般

识记：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

理解：商品税的特点；商品税的设计

应用：增值税税额的计算；消费税的计算；营业税的计算；关税的计算

第八章  所得税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些所得税税种。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重点

识记：所得税

理解：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我国的个人所得制度

（二）一般

识记：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理解：所得的特点；所得税的设计

应用：企业所得税税额的计算；个人所得税额的计算

第九章  财产税类及其他税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财产税、行为税和资源税等税种。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次重点

识记：财产税、行为税

理解：我国的房产税制度

（二）一般

识记：资源税；房产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理解：我国的车船税制度；我国的契税制度；我国的资源税制度；我国的土地增值税制度；我国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制度及其他税

应用：房产税税额的计算；车船税税额的计算

第十章   税收征管与税务代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税收征管与税务代理的知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次重点

理解：财务困难及财务重组

（二）一般

识记：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税务登记；账簿、凭证管理；税款征收方式；税款征收措施；税务检查；税务代理

理解：违反税法的法律责任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说明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三个能力层次是递进等级关系，各层次涵义如下：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涵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和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综合分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关于自学教材

指定教材：《财政与税收》 岳松、陈昌龙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第2版

三、关于自学方法指导

1、全面系统的学习。由于本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因此在自学过程中，首先要了解考试大纲要求，明确考核目标，有系统地进行学习。

2、学习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由于财政与税收是一门应用性较强且理论性内容较多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搞清楚每一知识点的来龙去脉，理解其本质和内涵，这样才能达到考核目标。

3、学习要重视联系实际。因为本课程是一门应用学科，许多问题来源实际。为了能够学以致用，培养分析、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要有目的地联系一些实际问题。本课程教材在这方面已显示出这一方面要求。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2、助学过程中，应注重自学应试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3、使自学应试者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要求不是一个概念，切勿只抓重点、忽视一般。

4、助学教师应对财政与税收方面的知识有较深的理解，并对本课程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有深刻的认识。

5、助学学时：本课程6学分，建议总课时不少于108学时，教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导言
	4

	第二章
	财政概论
	6

	第三章
	财政支出
	8

	第四章
	财政收入
	12

	第五章
	财政预算
	12

	第六章
	税收概论
	12

	第七章
	商品税类
	16

	第八章
	所得税类
	16

	第九章
	财产税类及其税类
	16

	第十章
	税收征管与税务代理
	6

	
	                合      计
	108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要求
1、本课程考试命题，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核知识点和考核目标确定考试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要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考试命题要覆盖到各章、节，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

2、本课程在试题中对不同层次考核目标的分数比例一般为：识记占20%，理解占60%，应用占20%。

3、试题要合理安排难易结构，不同难易试题可分为：易，占20%；较易，占30%；较难，占30%；难，占20%。切注意难易度与考核目标不是一个概念，在各层次的考核目标中都会存在不同难度的问题，切勿混淆。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知识点所占比例大致是：“重点”为65%，“次重点”为25%，“一般”为10%。

5、本课程试题采用的题型一般有：单选题、多选题、判断改正题、名词解释、简述题、计算题、论述题等。

6、考试采用闭卷考试，考试时间15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       ）。

A、社会保险      B、社会救济      C、社会福利   D、社会优抚与安置

（二）多项选择题

1．财政职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A、资源配置职能         B、收入分配职能    

C、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D、监督与管理职能

（三）判断改正题

1．原则上，政府预算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的。 

（四）名词解释

1、税负转嫁

（五）简述题

1、简述财政收入的种类。

（六）计算题

1．1999年，李某有两套房子，一套自己居住，价值100万元。另一套出租，价值50万元。每月收取租金5000元。求李某一年应交纳的房产税。

（七）论述题

1、试述我国分税制改革；同计量形式分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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